
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2014〕

72 号）、《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南

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2022 版)的通知》（豫营商

〔2022〕1 号)、河南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信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工业及物流仓储类工程项目“拿

地即开工”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信政办〔2021〕51 号)

精神，规范和加强我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

管理，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国家通过收费机制

筹措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一项重要政策，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用于城镇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等。

第三条 凡在县城、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单位或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缴

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四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县人民政府委托依本文

件规定核算、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单位在办理工

程施工许可证时一次性缴清；工程投资额在 100万元以下（不



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不含 500 平

方米）的建设工程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由县自然资源局在

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收取。县财政、审计部门依法对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县发改委、政务

服务、房产、教育、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

好配套费征收工作。

第五条 征收机关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使用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票据，所征收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六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财政部门编制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年度资金使用计划，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七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地上部分按建筑面积计征，

征收标准 40 元/平方米；为鼓励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地

下面积征收标准为 20 元/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属于人防工

程项目，凭人防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可免缴。

第八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优惠政策及减免申报

审批程序。

(一)凡属国家、省、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文件政策规定

减免（减缴或免缴）的建设项目，按上级的规定执行。

(二)减少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项目：

1.出让用地的教育项目（包括幼儿园、中小学、高中、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学设施及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楼>、



办公楼、教师单身宿舍、学生宿舍及相关配套设施)按 20 元

/平方米征收；

2.乡镇国有土地上建设项目按 20 元/平方米征收；

3.招商引资的旅游项目、养老项目及其配套产业项目按

15 元/平方米征收；

4.招商引资落地在园区之外的工业及仓储类项目及配

套项目且建筑面积大于 2000 平方米的按 15 元/平方米征

收；

5.县城、建制镇规划区内国有出让土地上的个人建房，

按建筑总面积 15 元/平方米征收。

(三)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项目：

1.开发区、乡镇工业园区内符合产业规划的工业及物流

仓储类工程项目；

2.在开发区、工业园区之外且总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

以下的仓储项目（包括厂房、办公用房、仓库、宿舍及相关

配套设施);

3.由政府投资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给排

水、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园林绿化、公园景区、广场、

环卫、公厕、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的生产性用房及附属

建筑等)；

4.划拨用地的教育项目（包括幼儿园、中小学、高中、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学设施及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



楼>、办公楼、教师单身宿舍、学生宿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5.文化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场馆、博物馆、纪念馆、美

术馆、文化馆、科技馆、图书馆、城市书屋、青少年宫、妇

女儿童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等)；

6.敬老院、福利院、殡仪馆、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单位

（陵、园)，非经营性的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和养老院；

7.医疗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划生育服务站；

8.划拨用地的行政办公项目（包括党校、消防训练培训

基地、消防指挥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监狱、拘留所、看守

所、人民法院审判庭等)；

9.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10.农民在集体土地上修建的自住房。

11.其他根据国家、省相关规定予以免征配套费的建设

项目。

(四)减免申报程序：

凡属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明文规定或符合减免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的建设项目，实行“免申即享”惠企惠民政策。

除此之外，确需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由建设单位或

个人提出提交相关减免申请及材料，并对其真实性、有效性

负责，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第九条 原享受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的建



设项目，若改变为非享受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

且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完

善相关手续后按改变用途后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由原征收

单位负责征收。

第十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在实施联合验收发现现状建

设的建筑面积超出原办理建筑许可面积（或超出原征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建筑面积)，应补缴超出部分建筑面积的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一条 征收机关要严格按规定的收费范围、标准、

程序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收费标

准，扩大或缩小收费范围。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批准减、

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相关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三违项目”、“问题楼盘”等遗留问题按照原

相关文件执行收费。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新

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